                     宜阳县宜建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

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合同

工程名称         山水文苑1#-3#、5#-13#、15#楼      
委托方              洛阳莘子园置业有限公司          

服务方          宜阳县宜建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订日期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             宜阳县宜建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方（以下简称甲方） ：    洛阳莘子园置业有限公司    

服务方（以下简称乙方）: 宜阳县宜建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

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甲方的 山水文苑1#-3#、5#-13#、15#楼及地下车库 工程质量由乙方负责检测，特订立本合同。

双方的主要义务

甲方的主要义务：

工程开工后，凡建设过程发生的室内环境检测均委托乙方进行；

检测前甲方需保证现场符合试验要求；

检测费以施工图纸面积结算.总建筑面积 98868.24㎡ m2,单价1.6元/m2,总价 ￥：158189.18 元，（大写：壹拾伍万捌仟壹佰捌拾玖元壹角捌分 ），合同签订后，一次性付清。
乙方的主要义务：

按期完成甲方委托；按期提交检测报告；

严格按国家规范、标准进行检测，确保数据公正、准确；必要时提供检测方案；

协助对甲方的技术进行保密；

向甲方提供必要的检测咨询服务。

检测程序

由甲方提前通知乙方试验检测。

甲方明确检测标准情况下，按甲方制定标准进行检测；甲方未明确检测标准，按工程施工验收规范的标准执行。各类标准执行优先等级；国家标准>行业标准>企业标准。

基本信息

                宜阳县宜建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工程名称
	山水文苑1#-3#、5#-13#、15#楼
	建设单位
	洛阳莘子园置业有限公司

	施工单位
	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
	监理单位
	建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	结构层次
	剪力墙
	房屋性质
	住宅

	建筑面积
	98868.24
	联系人
	李中伟
	电话
	15137930543

	见证人
	
	电话
	
	取送样人
	
	电话
	


履行方式及期限

本合同的履行期限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开始，至工程竣工。

争议解决

履行本合同如发生争议，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如协商解决不成，进行仲裁。裁决对双方当事人具有同等约束力。

其它

本合同自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自双方的主要义务履行完毕之日起终止。

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委托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服务方（盖章）：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   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